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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4838号
包松跃、陈旭文：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包松跃、陈旭文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
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诉调中心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400号

苏朝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博大科工贸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081号

吴晓清：本院受理原告江秀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
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十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888号

刘宁：本院受理原告朱臻巍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
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十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586号

嘉兴骏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幼
强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
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十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981号

赵洪明：本院受理原告张浩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69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847号

杭州美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曲娇娇：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有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美范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曲娇娇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01月06日上午九点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846号

周永茂、朱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冠强电器有限公
司与被告周永茂、朱萍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14
民初48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周
永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冠强电器
有限公司缴纳出资582000元；二、被告朱萍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冠强电器有限公司缴纳
出资388000元。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被告周永茂
负担8100元，被告朱萍负担5400元。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418号

陈水月（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新湾街道三新村新
龙9组45号）、孙荣庆（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新湾街道
三新村新建7组54号）：本院受理原告周明通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20000元；2.两被告支付原告按年
息3.7%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公告费由两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们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10时00分在本院义
蓬法庭开庭审理，你们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
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309号

盛钟祥（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新建路）：本院受
理原告王楠诉被告盛丹玲、徐辉、盛钟祥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
民初33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盛
丹玲支付原告王楠代偿款162367.77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盛丹玲支付原告王楠利
息损失3573元，并继续支付以162367.77元为基数，自
2022年10月24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3.7%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三、被告徐辉对原告王楠代偿款212367.77元及上
述第二项所确定的利息损失中被告盛丹玲不能清偿的
部分承担四分之一清偿责任；四、被告盛钟祥对原告王
楠代偿款212367.77元及上述第二项所确定的利息损
失中被告盛丹玲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四分之一清偿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3619元，由被告盛丹玲负担1207元，被告
徐辉负担1206元，被告盛钟祥负担1206元。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972号

黄定开：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鸿源再生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定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50000元；2、判令被告以借款本金50000元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的
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新登法庭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522号

陈和平（住安吉县章村镇茅山村陈家塔自然村30
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立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和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4522号民事判决书。
一、被告陈和平支付原告杭州富阳立新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货款13640元；二、被告陈和平支付原告杭州富阳立新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自2019年11月2日起至款付清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13640元为基数，暂计算至
2022年8月1日为1444元）；以上一、二项款项，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元，由被告陈和平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5364号

黄志荣（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泗洲村青山头）:本
院受理原告廖梅花、汪大铭诉被告黄志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欠款
人民币130000元；2、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3年1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
楼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840号

方雯（女，199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城南街道大奇山路大奇山花苑9幢1单元303室）：本
院受理原告陈晴诉被告方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
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陈晴提
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57450元，并支付
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1月4日14时00分在桐庐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583号

查瑞、张春娥：原告浙江泽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
被告查瑞、张春娥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们归还
代偿款53977.59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
止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诉讼费用由你们承担；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3日上午
0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759号

章南平：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章南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归还代偿款
93353.76元及赔偿资金占用费（以93353.76元为基数
自2022年7月2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至款清之日
止）；要求你支付律师费3300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
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1月5日上午0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370号

贾咪咪、林辉：本院受理原告李红兰诉被告贾咪
咪、林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137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026号
束俊琪：本院受理原告谢兆里与被告宁波兆里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周杰与第三人束俊琪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转程序裁定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8日9时00
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995号

湖南日成达科衡器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小
转普）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
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048号

赵兰君（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67****6606）：
原告盛冬波与被告郭华甫、赵兰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40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郭华甫与被告赵兰君共同退还原告盛冬波
因合同无效应归还的款项4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30日内付清；二、被告郭华甫赔偿原告盛冬波
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3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3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盛冬波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减半收取5650元，由被告
郭华甫、赵兰君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01号

朱东亮（公民身份号码：330621****6338）：本院
受理的原告杨志兴诉被告朱东亮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1
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285号

冯佳磊（公民身份号码：610629199809290031）：
本院受理的原告路熙雨诉被告冯佳磊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
月4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521号

王一涵(公民身份号码2102021995****1222)：
本院受理原告吴逸诉被告王一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8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
一涵返还原告吴逸借款156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9
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返还借款金额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案件受理费34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
费4070元，由被告王一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146号

姚宏军（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404124457)：
本院受理原告曾元孙诉被告姚宏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
书等材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请
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7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7000
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LPR计
算）；二、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1日上午9：00在宁波市
海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203号

钱建新（公民身份号码：3306251963****
4852）：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福瑞斯汽车维修设备有
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八佰米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钱建
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
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9日
上午09：00在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924号

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广宇诉被告宁波德垒贸
易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692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248号

周东方（公民身份号码:320381****7316）：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市嘉华顺风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周东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248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
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130号

陈理君：本院在审理原告李弋诉被告陈理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2月1日14:3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522号

付家平：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聚恒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付家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152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517号

麻冬仙：本院已受理原告赵延刚与被告麻冬仙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115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612号

王体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5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969号

徐梦娜、陈梁超：本院受理原告李晶玲与被告徐梦
娜、陈梁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12民初119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507号

于飞：原告周才满与被告于飞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
85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于飞退还原
告周才满投资款100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7月7日
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还款项为基数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
内履行完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085号

周成捌：原告宁波盛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
告周成捌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传票、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1月1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487号

张同虎（公民身份证号码：3729261992****
7712）：本院受理原告张艳红与被告张同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万元并以此为基数
按年利率5.525%计算自2017年11月7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的利逾期付款损失；二、本案诉讼费、公告费、
因本案维权产生的律师费5000元均由被告承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6
日9时0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504号

赵大瑄（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68****
1619）：本院受理原告郝能智与被告赵大瑄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
装修款17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5
日10时1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68号

万召军（4202811982****501X）、顾智勇
（3302251982****2594）：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震精
密机械制造有限够公司与被告万召军、安徽台塑机
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顾智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原告提
供补充的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开庭传票。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小港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12月22日
09时00分在小港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124号

罗菊初（公民身份号码：4307251964****
0319）：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罗菊初、浙江贵皇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夏明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对你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一罗菊初向原
告支付保证保险赔偿金148521.28元，并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
2020年11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期间的利息；2、
判令对抵押物机动车（湘JFG522）进行折价或拍卖、
变卖，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对折价款或拍卖、变卖价款在第一项诉讼请
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二浙江贵皇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保证保险赔偿金148521.28元及
利息在50%范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被告三夏
明生在对保证保险赔偿金148521.28元及利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5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652号

高玉龙（公民身份号码：5224221988****
161X）、张利辉（公民身份号码：4103251988****
0537）、王爱虎（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69****
4033）：本院受理原告刘灯红与被告干松林、高玉龙、张
利辉、王爱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北仑支公司、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干松林、高玉龙、张利辉、王爱虎赔偿原告医疗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鉴定费、财产损失等各项损失合计47706.27
元；2.判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
支公司、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在交强
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详
见赔偿清单）；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
20日13时3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庭（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